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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600565         公告编号：临 2015-009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以电话、传真及网

络通讯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199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董事兼总裁杨永席先生因

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向志鹏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

购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澄方”）

收购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持有重庆新东原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原物业”）100%股权。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4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

出具的《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2015)第 24 号），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确定新东原物业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946.95 万元。公司根据评估值作

价确定转让价格为 2,946.95 万元。 

该议案经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东原澄方将与东银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具体付款条款并确定双方权利及义务。 

东银控股与东原澄方属同一实际控制人，该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向志鹏、罗韶颖回避表决该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5-011号） 

本议案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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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

基础上，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针对《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内容，此次收购新东原物业 100%股权有助于公司业务整合,

推进房地产开发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经

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事务所评估，评估值真实有效。该交易程序客观，作价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关联董事对该事项

回避表决，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潘建华  但小龙  汤超义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